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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4_BA_BA_E6_c80_324852.htm 中国人民银行、财

政部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改进和完善小额担保贷款政策

的通知（银发[2006]5号）（相关资料: 部门规章1篇 地方法

规24篇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、各

省会（首府）城市中心支行，大连、青岛、宁波、厦门、深

圳市中心支行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

（局）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（局），财政部驻各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，各国有商业银

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：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

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5〕36号）精神，逐步

建立和完善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（以下简称小额担保

贷款）工作的长效机制，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一、进一步完善小额担保贷款的管理办法 （一）扩大

贷款对象范围。持有劳动保障部门核发的《再就业优惠证》

的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、国有企业关闭破产需要安置的人

员、国有企业所办集体企业下岗职工，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

活保障且失业1年以上的城镇其他登记失业人员，持有军人退

出现役的有效证件的城镇复员转业退役军人以及持当地劳动

保障部门核发的失业登记证明的其他城镇登记失业人员，如

从事个体经营自筹资金不足，均可根据《下岗失业人员小额

担保贷款管理办法》（银发〔2002〕394号），向银行申请小

额担保贷款。 （二）完善财政贴息管理。对持《再就业优惠



证》及军人退出现役有效证件的人员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并从

事微利项目的，由中央财政据实全额贴息（展期不贴息）。

对持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核发的失业登记证明的其他城镇登记

失业人员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并从事微利项目的，由财政给

予50%的贴息（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承担25%）。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结合实际确定微利项目

的范围，并于2006年2月10日前报财政部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

、中国人民银行备案。 （三）探索贷款管理模式创新。在有

条件的地方进一步探索完善小额担保贷款的管理模式，研究

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定经办银行的新模式。 二、进一步发挥

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带动个人就业的倍增效应，推进创业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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